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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梁子湖区人民政府”或“甲方”)、湖北省

梧桐湖新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桐湖新区投资”或“乙方”)与慈文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慈文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丙方”），于2021年1月28日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丙方拟在梧桐湖新区投资建设“慈文吴楚影视城”（暂

定名，以下简称“本项目”），初步选址在梧桐湖区域。本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前沿

科技、创意研发、影视拍摄、特效制作、文旅娱乐、人才培养、创投孵化、主题公园、

配套居住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科技影视城。 

公司本次与梁子湖区人民政府及梧桐湖新区投资的战略合作，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在提升核心业务的同时，战略布局泛娱乐产业链，持续塑造和

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加快转型升级成为“泛娱乐产业优质运营商”；有利于提升公司整

体盈利能力及在文化传媒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以良好的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合作意向协议，是三方进一步合作的基本依据，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

将进一步研究和协商，最终以正式合同为准。 

2．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促进梁子湖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挖掘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实

现文化旅游和影视科创的深度融合，本着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原则，甲、乙、丙三

方就“慈文吴楚影视城”项目达成本协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协议对方名称：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政府 

地址：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区府路1号 

法定代表人（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政府区长）：蔡和林 

辖区情况：梁子湖区位于鄂州市南部，东与黄石市交界，南与咸宁市为邻，西与

武汉市接壤，国土面积500平方公里，总人口18万。下辖太和、东沟、沼山、梁子、涂

家垴五个镇和梧桐湖新区，87个行政村（居委会）。梁子湖区水陆交通便捷，是长江

经济带的重要节点。规划区与武汉天河机场、武汉火车站的距离均在1小时车程内，省

道铁贺线纵贯全境，陆路往东与106国道、武大高速相连，往西与107国道、京广铁路、

京九铁路、武广高铁相接；水路经百里长港直接通江达海；鄂咸高速和武阳已动工兴

建。 

2、协议对方名称：湖北省梧桐湖新区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688484006Q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鄂州市梁子湖区东沟镇 

法定代表人：高俊普 

注册资金：人民币10亿元 

营业期限：自2009年6月1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对基础设备、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以及其他政策性建设项目

的投资；委托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土地开发及整理（限湖北省梧桐湖新区范围内）；

园区建设；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对建设项目提供咨询和担保（不含金融业务）；

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商品房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简介：梧桐湖新区投资由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鄂州市人民政

府共同组建，携手建设运营梁子湖北岸44平方公里梧桐湖生态科学城，肩负着推进武

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引领大梁子湖保护性开发、打造

全省绿色示范区，实现区域城镇化的重要使命。 

（三）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框架性合作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对后续具体合作事项，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1．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丙方拟在梧桐湖新区投资建设“慈文吴楚影视城”，

本项目初步选址在梧桐湖区域。 

2．本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前沿科技、创意研发、影视拍摄、特效制作、文旅娱乐、

人才培养、创投孵化、主题公园、配套居住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科技影视城。 

3．本项目建设期预计投资总额 30 亿元，占地 700 亩，分两期建设，8 年建成。一

期影视主题园区 350 亩，投资 10 亿元，3 年建成，用于建设影棚及配楼、置景车间、

后期制作中心和办公楼等，其中外景地（水域）面积 100 亩，其他外景地 50 亩。二期

产业用地 350 亩。 

（二）三方职责 

1．甲方的职责 

（1）在签署本协议后，成立工作小组并指定对接人与乙方、丙方进行对接，做好

项目协调服务工作； 

（2）为丙方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维护丙方企业的正常建设

和生产经营秩序； 

（3）协助丙方企业办理项目备案、审批和其他相关手续； 

（4）依法依规为丙方企业提供如下支持： 

①积极为丙方争取国家、省、市相关优惠政策，并享受梁子湖区文化旅游项目的

相关政策； 

②行政性收费按国家、湖北省和鄂州市有关政策执行。区级行政性收费按照梁子

湖区相关政策和规定执行。 

（5）依法对本项目建设的规划、设计进行审查、审批、监督； 

（6）依法对丙方企业工程建设、环保、安全、生产经营进行监督和管理。 



 

2．乙方的职责 

（1）使本项目用地达到挂牌出让条件，满足本项目的用地需求； 

（2）向丙方企业提供本项目用地的“三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及周边的基本配套

设施、绿化景观； 

（3）在本项目初审、评价、决策、执行的各个环节为丙方提供意见和建议。 

3．丙方的职责 

（1）在梧桐湖新区成立项目公司，以专业团队运营慈文吴楚影视城项目； 

（2）引入顶级专业的规划设计机构，针对影视主题园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根据

规划方案，联合战略合作方进行影视主题园区的投资开发； 

（3）在本项目一期影视主题园区建成后，丙方每年需保证至少不低于六部影视剧

在慈文吴楚影视城拍摄。后期根据配套程度协调相关资源，引进上下游产业链； 

（4）丙方将联合多个品牌，定位拍摄、制作、培训、装备四大板块，实现生态互

补的产业集群布局和良性发展； 

（5）积极配合甲乙方协调影视文化传媒行业领军人物，宣传城市名片及参与相关

公益活动； 

（6）本项目必须进行环评、安评和能评等，企业必须符合环保、安全、节能等法

律法规要求； 

（7）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支持配合当地政府工作； 

（8）未经甲、乙方允许，不得擅自改变本协议约定的项目地块用途和甲方审核批

准的项目用地规划以及建筑设计。 

（三）其他事项 

1、甲、乙、丙三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日内，组建工作小组，共同推进、

落实本协议所约定的各事项。 

2、本协议为合作意向协议，是三方进一步合作的基本依据，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

将进一步研究和协商，最终以正式合同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与梁子湖区人民政府及梧桐湖新区投资的战略合作，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在提升核心业务的同时，战略布局泛娱乐产业链，持续塑造

和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加快转型升级成为“泛娱乐产业优质运营商”；有利于提升公司

整体盈利能力及在文化传媒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以良好的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 



 

2．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风险提示及相关说明 

（一）本协议为合作意向协议，是三方进一步合作的基本依据，涉及的具体合作

事宜将进一步研究和协商，最终以正式合同为准。 

（二）公司最近三年签署或披露其他战略合作框架性协议的情况： 

1、2019年1月，公司与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详见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与爱奇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2019-003号）。

目前，该《战略合作协议》在履行中。 

2、2019年12月，公司与清控科创智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披露的《关于与清控科创智运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2019-060号）。目前，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履行中。 

（三）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马中骏先生的配偶王玫女士

所持限售股份2,307,063股于2020年12月15日解除限售（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4日披

露的《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2020-044号）；除此之外，公司控股

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无变化。未来三个月内，上

述主体不存在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上述主

体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计划的通知；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按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框架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8日 


